


尧都区 2023 年度食品生产日常

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工作，规范食品生产加

工日常监督检查行为，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按照《食品

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食品生

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要求，结合国家总

局、省局和市局 2023 年食品生产监管工作部署，制定了尧

都区 2023 年度食品生产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一、检查依据

依据《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

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办法》、《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

理办法》、《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等

法律法规和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工

作。

二、检查方式

监督检查分为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双随机飞行检查。

日常监督检查。由各市场监管所根据确定的 2023 年度

食品生产企业风险等级，确定检查时间和频次，编制 2023

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专项检查。根据省、市局工作部署及需要组织开展专项

检查。



双随机飞行检查。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的突出检查。由食

品生产股会同相关所，抽调骨干人员分组实施。

三、检查频次

根据《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和 2022

年度监督检查情况，确定每户食品生产企业风险等级，科学

制定 2023 年度检查计划。

（一）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

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对辖区食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

实行全覆盖。根据《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分类管理办法（试

行）》和 2022 年度食品生产分类监管的实际，将食品、食

品添加剂生产企业风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 A、B、C、D 四个

等级。对生产多个类别食品品种的，原则上应当选择风险较

高的产品类别确定该企业的风险等级。各市场监管所根据风

险等级实施分类监管，具体要求如下：A 级风险企业每年现

场监督检查不得少于 1 次、B 级风险企业每年现场监督检查

不得少于 2 次、C 级风险企业每年现场监督检查不得少于 3

次、D 级风险企业每年现场监督检查不得少于 4 次。各市场

监管所结合辖区监管资源和监管能力，对较高风险食品生产

企业的监管优先于较低风险企业的监管，实现监管资源的科

学配置和有效利用。

（二）食品小作坊

食品小作坊监督检查实行全覆盖，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原

则上每年对食品小作坊现场监督检查不少于 3 次/家；对本



辖区消费量大的、食品安全风险较高、投诉举报较多、监督

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和单位，应适当提高监督检查力度。

四、检查重点

重点食品：以特殊食品、乳及乳制品、肉及肉制品、白

酒、食醋、食用植物油、婴幼儿辅助食品等品种及其他高风

险食品生产领域。重点区域：食品生产加工集聚区、食品生

产加工产业园、食品小作坊园区等。重点环节：原辅材料进

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出厂检验、产品出厂销售等环

节；重点对原辅料的索证索票、进货检验、添加剂购入使用

管理、工艺控制、设备运行、原料投入、卫生规范、自检项

目、执行标准、标识标注、不合格品召回、记录台账、制度

执行等实施检查。

五、检查结果确定

日常监督检查结果分为通过检查、责令整改、调查处理

3 种。检查中对未发现不符合项的，检查结果判定为“通过

检查”；检查中发现不符合项，但情节显著轻微不影响食品

安全的，检查结果判定为“责令整改”，检查单位应根据实

际情况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检查中发现不符

合项，影响食品安全的，检查结果判定为“调查处理”，食

品生产者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检查单位应将线

索资料整理汇总后，按规定移交综合执法队立案处理。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要高度重视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按

照事权划分和网格管理要求，明确工作任务和监管责任，按

照年度检查计划，科学制定检查方案，明确对象、人员、时

限和工作要求，并督促抓好落实，确保责任到人、措施到位，

形成统一、协调、高效、无缝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10 月

15 日前应完成本年度全部日常监督检查计划任务。

(二)严格现场检查，注重监管实效。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要规范监督检查行为，严格实施现场检查，如实记录检查情

况，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提出行

政指导意见、实施责任约谈或责令限期整改，对责令限期改

正的，应及时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涉嫌违法违规的要及时

移交，情节严重的要建议吊销生产许可；对涉嫌犯罪的要移

交公安机关。

(三)优化结果运用，确保检查留痕。日常监督检查结果

作为信用分类、量化分级和风险等级调整的依据，在检查同

时，各所要根据《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同步确定该单位动态风险等级，进行分类分级评定。

检查中，应使用《食品生产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和《食品

生产监督检查要点表》。对监督检查情况要记入企业信用档

案。每年食品生产企业要按照省局编写印发的《建立食品安

全自查制度工作指南》认真开展自查，填报《食品安全自查

表》，并形成自查报告报。对获证产品按发证检验全项目委

托具有食品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所有食品生产企



业的企业自查表、企业整改报告、产品检验报告于 10 月 15

日前复印件交局食品生产监管股。

（四）规范信息公开，动员社会监督。监督检查完成后，

应按照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将检查对象、检查结

果进行公开公示，应在对该单位实施检查结束后，将《食品

生产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张贴在生产场所醒目位置进行公

开。各市场监督管理所将食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在

每月月底前录入总局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系统。

尧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4 月 17 日



食品生产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    2023 年度）

 填报单位：尧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4月17日

序号 企业名称
风险等级最高食品类

别
确定的食品
风险等级

检查频次 备注

1 山西鑫四季食品有限公司 食糖 A 1

2 临汾市瑞氏调味有限公司 调味料 A 1

3 临汾市沣田红食品有限公司 肉制品 A 1

4 临汾市尧都区乐水古泉饮品有限公司 瓶（桶）装饮用水 A 1

5 临汾市尧都区昌圆食品厂 热加工糕点 A 1

6 临汾市尧都区康之泉纯净水厂 瓶（桶）装饮用水 A 1

7 山西研润饮品有限公司 瓶（桶）装饮用水 A 1

8 山西翘之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茶叶及相关制品 A 1

9 临汾市畅怀食品加工有限公司 小麦粉 A 1

10 山西益膳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便食品 A 1

11 临汾市今丰禾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面米食品 A 1

12 临汾市尧都区丽洁桶装水加工厂 瓶（桶）装饮用水 A 1

13 山西千味食鲜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调制食品 A 1

14 山西国睿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糕点 A 1

15
山西省岳师傅面来香餐饮连锁有限公
司

调味料 A 1

16 临汾市仕锦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糕点 A 1

17 临汾市尧都区云珍面粉加工厂 小麦粉 A 1

18 山西正勤小姚食品有限公司 糕点 A 1

19 山西天弘食品有限公司 糕点 A 1

20 山西土窝窝食品有限公司 小麦粉 A 1

21 山西家家旺食品有限公司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A 1



22 临汾市尧都区新瑞达面粉厂 粮食加工品 A 1

23 山西尧泉矿泉水有限公司 瓶（桶）装饮用水 A 1

24 临汾市尧都区兴富达粮油有限公司 小麦粉 A 1

25 山西宝和华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糕点 A 1

26 临汾市尧都区胖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糕点 A 1

27 临汾市尧都区尧二哥食材有限公司 速冻食品 A 1

28 临汾市尧都区食之源面条加工部 粮食加工品 A 1

29 临汾市尧都区白雪面粉加工厂 小麦粉 A 1

30 临汾市尧都区东方面粉厂 小麦粉 A 1

31 临汾市尧都区锦尧面粉厂 小麦粉 A 1

32 山西唐明园食品有限公司 水果制品 A 1

33 临汾市尧都区淼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其他罐头 A 1

34 临汾市尧都区唐尧面粉厂 粮食加工品 A 1

35 万全堂（山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产品 A 1

36 临汾市博大天淼饮品有限公司
饮料（瓶（桶）装饮

用水）
A 1

37 临汾市尧都区沅森茶叶有限公司 茶叶及相关制品 A 1

38 山西嘉禾茂食品有限公司 速冻食品 A 1

39 临汾市众顺面业有限公司 粮食加工品 A 1

40 山西万众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 A 1

41 临汾市神泉饮料有限公司 饮料 A 1

42 临汾市尧都区家兴磨坊 粮食加工品 A 1

43 临汾市李和平蜂业有限公司 蜂产品制品 A 1

44 临汾市尧都区海福源粮油有限公司 食用植物油 A 1

45 山西鼎盛源食品有限公司 方便食品 A 1

46 临汾市尧都区二月二饮品有限公司 饮料 A 1



47 临汾市康寿泉饮品有限公司 瓶（桶）装饮用水 A 1

48 临汾市尧都区马刨泉纯净水有限公司 饮料 A 1

49 临汾市尧都区众兴和养殖专业合作社 蜂产品制品 A 1

50 山西保合华食品有限公司 糕点 A 1

51 临汾市尧都区龙源纯净水厂 瓶（桶）装饮用水 B 2

52 山西日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水果制品 B 2

53 临汾市力圣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复配食品添加剂 B 2

54 临汾市尧都区盛茂江山野菜有限公司 蔬菜制品 B 2

55 临汾市尧都区金锦禾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糕点 B 2

56 临汾市尧都区金麦芙食品有限公司 热加工糕点 B 2

57 临汾市尧都区皓德轩食品厂 肉制品 B 2

58 山西正穗食品有限公司 肉制品 B 2

59 临汾市尧都区安康面粉深加工厂 调味品、方便食品 B 2

60 山西屈府醋业食品有限公司 调味品 B 2

61 山西邦达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速冻食品，肉制品，

糕点，调味品
B 2

62 临汾市兴帛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蔬菜制品 C 3

63 鹿龟神酒业有限公司 其他酒类 D 4



食品安全自查记录表

序号 项目 内容 分值 得分 自查发现问题

一
资质

情况

1.1 企业名称、生产场所、法定代表

人、生产产品与食品许可证是否一致，

发生变化

2

1.2 食品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年

度审查报告齐全。
2

1.3 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

或者工艺发生变化后是否进行报告。
1

二

生产

环境

条件

情况

2.1 原料处理和原料加工、包装、储

存等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

场所及其它污染源保持规定的距离。

1

2.2 墙壁、天花板、地板等硬件设施

完整、无破损。 1

2.3 照明设施满足日常操作需要，并

有防护装置。
1

2.4 在清洁作业区入口处应有专用的

更衣、洗手、干手、消毒设施。 1

2.5 有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

的设备或者设施。 1

2.6 配备足够的工器具和设备的专用

清洁设施。 1

2.7 具有适宜的除尘或通风设施。 1

2.8 通风排气设施易于清洁、维修或

更换。 1

2.9 进、排气口装有防止虫害侵入的

网罩等设施。 1

2.10 现场人员有相应的卫生防护措

施，工作服干净整洁。 1

2.11 使用的洗涤济、消毒济应当对人

体安全、无害并妥善保存。 1

2.12 洗涤济、消毒济应当有相应的领

用使用记录。 1

2.13 合理部署虫害监控装置，定期检

查并有监控记录。
1



2.14 准确绘制虫害控制平面图，标明

捕鼠器、粘鼠板、灭蝇灯、室外诱饵

投放地点、生化信息素捕杀装置等放

置的位置。

1

2.15 无发现虫害的迹象 1

三
人员

管理

3.1 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配备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对其进行培训和考

核。对职工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

保存记录。

2

3.2 确定食品安全岗位责任人，该责

任人在企业内部制度制定、过程控制、

安全培训、安全检查以及食品安全应

急事件或事故调查等环节有相关的责

任落实情况记录。

1

3.3 建立并执行从业谷物健康检查制

度和档案制度，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

品工作的人员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

取得健康证明。

1

3.4 具备质量授权人。 1

四 原料

控制

4.1 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

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1

4.2 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

证明，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食品原

料，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并有

记录。对于检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

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有处理记录。

1

4.3 进货查验记录真实、完整，记录

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少于产品保质期满

后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

期限不少于二年。

1

4.4 采购进口需法定检验的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索

取有效的检验检疫证明。

1

4.5 实际使用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的品种与进货记录一

致。

1

4.6 建立和保存原料、食品添加剂、

食品相关产品的存贮、保管和领用出

库记录。

1

4.7 有产品投料记录，包括投料种类 1



品名、生产日期或批号、使用数量等，

建立并记录原辅料及食品添加剂使用

台帐。

4.8 无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原料 1

五

生产

过程

控制

情况

5.1 厂区内、生产加工场所和生产加

工设施清洁，卫生状况符合要求并有

自查记录。

1

5.2 定期对生产设备、设施进行维护

保养和清洗消毒，需检定的生产设备

经过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1

5.3 生产记录中的生产工艺、参数与

企业提供的工艺规程一致。 1

5.4 建立和保存生产加工过程关键控

制点的控制情况，包括必要的头半成

品检验记录、温度控制、车间清洁度

控制等（无微生物控制要求的食品添

加剂生产企业不检查“车间清洁度控

制”）。

2

5.5 有生产环境检测要求的，定期进

行检测并记录。 1

5.6 人流、物流按要求分开进入车间，

原料、半成品不能存在交叉污染。 1

5.7 现场人员卫生防护符合要求。
1

5.8 无违法使用回收食品和过期食

品、食品添加剂等。 1

5.9 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

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查并有记录。 1

六
产品

检验

6.1 建立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保

存的原始检验数据和检验报告记录及

时、清晰、真实、完整。

1

6.2 至少两名资质的检验员具备相应

检测能力。 1

6.3 检验设备、辅助设备及化学试剂

完好齐备并在有效使用期内，检验仪

器经过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1

6.4 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出厂食品进

行检验，相关记录凭证按法律规定时

限保存。

1



6.5 有型式检验要求的，按规定进行

型式检验。 1

6.6 自行进行出厂检验企业，应有实

验室测量比对情况。 1

6.7 自行进行产品出厂检验的，建立

并保存比对记录。 1

6.8 委托其他检验机构实施产品出厂

检验的，签定委托检验合同，并留存

检验报告。

1

6.9 产品带*号检验项目报告齐全，每

年至少作两次带*号项目检验。 1

6.10 专设与留样数量相匹配的留室

或留样柜，留样数量符合标准要求，

留样记录完整。

1

6.11 建立和妥善保存经检验不合格

产品的处理记录 1

七

标识

及广

告

7.1 预包装食品有标签，其所标示内

容应符合《食品安全法》六十七条规

定以及《食品标识管理规定》、《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等食品标准规定、同时向

当地县区监管部门报告、登记。

2

7.2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食

品，其标签应当标明主要营养成分及

其含量。

1

7.3 生产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量

显著标识。 1

7.4 食品广告的内容真实合法，不得

含有虚假内容。 1

八

可追

溯体

系

8.1 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

品按批次可追溯。 5

8.2 建立食品销售记录制度，并如实

记录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 1

8.3 销售台帐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

日期或批号、销售日期及出货交付情

况。

1

8.4 应有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及对应的

出厂检验报告。 1



8.5 成品出入库遵循先进先出原则，

运输交付记录住处齐全。 1

九

不安

全食

品召

回制

度落

实情

况

9.1 建立不安全食品召回管理制度并

如实完整记录 1

9.2 保存对不安全食品召回记录和对

召回产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或销

毁记录

1

9.3 向当地政府和监管部门报告召回

及处理情况 1

9.4 监管单位、检查或企业自查发现

问题是否及时进行整改 1

十
应急

处置

10.1 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方

案。 1

10.2 建立不合格品召回制度。
1

10.3 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

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

回和通知情况。

1

10.4 记录召回食品的处理情况，并将

食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向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1

10.5 有消费者投诉处理机构并健全

相关制度，做好投诉处理记录。 1

十一
档案

管理

11.1 建立健全各项质量管理制度：原

料采购验收制度、生产台帐制度、购

销记录制度、索证索票制度、包装标

识制度、出厂检验制度。

1

11.2 建立质量体系，从原料进厂、过

程控制、产品出厂等全过程，建立相

应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生产记录，

形成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档案，实现

全程食品安全信用信息的可追溯。

1

合计 79

自查人员： 自查日期：




